龙华图书馆2025-2026年网络租赁
服务项目需求书

1、 项目目标
龙华图书馆于2024年10月与网络运营商签订龙华图书馆网络服务合同。根据合同条款，该网络租赁服务将于2025年10月24日到期。为保障图书馆业务正常开展，拟重新采购龙华图书馆2025年10月25日至2026年10月24日网络租赁服务。
2、 时间安排
项目起止时间为2025年10月25日至2026年10月24日。（具体服务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
3、 项目内容及要求
中标商需提供1条光纤城域网专线，1条政务专线，2条ADSL拨号网络，1条链接深圳市图书馆VPN组网专线（中标供应商需承诺中标后确保该VPN组网专线不变)。
具体需求如下：
	序号
	类型
	速率（Mb）
	数量
	用途
	备注

	
	
	上行
	下行
	
	
	

	1
	城域网专线
	60
	60
	1
	连接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及图书馆门户网站
	

	2
	VPN 组网专线
	30
	30
	1
	连接深圳图书馆中心机房，进行实时数据交互
	

	3
	ADSL拨号网络
	100
	1000
	2
	接入数字资源及图书馆读者及馆员的日常WIFI使用
	

	4
	政务专线
	10
	10
	1
	OA走件，内部公文处理
	


中标供应商需提前介入项目实施，确保龙华图书馆各项网络延续性，不得出现因龙华图书馆网络服务期结束而断网的情况。否则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且若因上述原因导致采购方权益受损，采购方可追究中标方责任。
四、报价限额
小写120000.00元，大写壹拾贰万元整。具体明细如下，供应商报价需与下表保持一致：
	龙华图书馆2025-2026年网络租赁服务内容表

	序号
	类型
	速率（Mb）
	数量

	
	
	上行
	下行
	

	1
	城域网专线
	60
	60
	1

	2
	VPN 组网专线
	30
	30
	1

	3
	ADSL拨号网络
	100
	1000
	2

	4
	政务专线
	10
	10
	1

	5
	安装调试费

	供应商报价（元）：           



五、供应商的资质要求
（一）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扫描件）；
（二）参与本项目投标近三年内（供应商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六、选定供应商方法：最低价中标法。
7、 该项目采取公开征集方式。
8、 供应商提供资料清单
1.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报价表（需按格式提供）；
4.评分规则所需资料（同类业绩证明、方案等）；
5.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加盖公章，详见附件1）并提供表中涉及人员的近三个月社保缴纳情况，如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3个月的，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9、 其他注意事项
1.供应商需深圳政府采购自行采购系统完成供应商注册（网址：https://zxcg.szggzy.com/home/index.html），请于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注册，否则如中标/成交，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发布。
2.供应商需以邮寄方式提供7份密封纸质版投标资料至本单位，并在封面备注“采购龙华图书馆2025-2026年网络租赁服务”项目+公司全称+日期+联系人+联系方式”。
[bookmark: OLE_LINK5]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行政服务办公区
收件人：吴先生
联系方式:0755-233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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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附件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